
华宁县自然资源局（本级）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华宁县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方案编制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2025年上半年全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阶段性进展情况的通知》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数据管理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的《玉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高度重视并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工作的函》，对全市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报批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规划成果数据管理提出工作要求，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按省要求加快推进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统筹安排好详细规划编制招标、审查、审批及经费保障等工作。
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自然资源局。

项目基本概况

2025年4月18日本项目经华宁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2025年5月7日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网公开采购意向；2025年5月15日在华宁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会第五次会议确定招标代理机构；2025年7月14日在华宁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会第九次会议汇报华宁县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地形图补测项目所需服务费用；2025年7月24日完成招标工作；2025年8月20日完成地形图补测项目合同签订；2025年8月29日完成华宁县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方案编制项目的合同书签订。
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华宁县5个单元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方案编制，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精准管控空间资源、保障城市有序建设、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最终实现国土空间的科学利用、高效配置与可持续发展。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拨付资金335.00万元。计划在华宁县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方案编制合同签订（2025年8月29日）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编制单位合同金额的40%作为首付款，共128.00万元。首付款包括项目通过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前产生的所有费用，不限于专家审查费、人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差旅费、各项税金等；根据各详规单元编制进度，编制单位提交的单元规划成果经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编制单位合同金额的40%作为项目中间款，共128.00万元；编制单位提交的规划成果入库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编制单位合同金额剩下的20%作为项目尾款，共64.00万元。计划在地形图补测合同签订后，技术服务单位提供相关数据核对无误后，拨付技术服务费用15.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计划在2025年12月20日前完成符合要求的成果资料，保障部门完成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等职能工作。2026年预计完成5个单元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方案的全部编制，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查及备案，高质量完成华宁县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形成符合国家标准、切合华宁实际、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成果。
项目实施成效

编制详细的单元规划是确保华宁县总体规划战略目标得以落地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是承接总体规划、指引具体开发保护建设的法定依据，具有不可替代性。再者，从华宁县自身发展看，推进“工业强县”战略、保障“十五五”重点项目落地、满足美丽县城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等现实需求，都亟需通过详细规划提供精准的空间指引和保障。

